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对本项目的清算过程中发现的涉税问题进行审核, 对本项目税务风险控制提供专业的税务意见。
2、现场审核并帮助整理土地增值税（及其他有关税种）项目清算税务清算需要的资料。
3、帮助采购人按照税务局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电子税务局申报。
4、按照涉税鉴证准则要求对需要清算的土地增值税项目出具土地增值税清算报告。
5、配合本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完毕前与税务局的沟通事宜，直至税务局最终土地增值税清算完毕。
6、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涉税事宜。
（二）工作要求
1、基础服务内容
（1）根据采购人发布需求载明的委托范围，对土地增值税（及其他有关税种）清算项目进行全面审核，包括但不限于：销售收入、成本、费用、税金等的审核；面积情况、成本费用分摊原则、重要合同、票据等基础资料的审核。
（2）综合清算审核情况，形成清算审核工作底稿及初步结论，提供专业合理的税务筹划建议，出具书面清算审核意见书。
（3）协助采购人与税务机关就土地增值税申报结果进行专项沟通，确保申报数据的准确性、合规性及申报工作的及时性，协助采购人完成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工作。
2、增值服务内容
对土地增值税清算后可退抵库的项目，供应商应协助采购人与各主管税务机关沟通协调退抵库事宜，协助采购人准备退抵库所需所有相关材料，持续跟进退抵库所有事项直至退库或抵库成功。
质量要求

1、供应商应严格按照现行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采购人提供的有关资料进行审核鉴证，出具报告。

2、供应商应当制定合理计划和实施能够获取充分、适当、真实证据的审核程序，为采购人的委托事项提供合理保证。

3、供应商审核工作必须符合国家、地方及现行的法律法规，满足《注册税务师涉税鉴证业务基本准则》《注册税务师涉税服务业务基本准则》及采购人的要求。
（四）保密条款
成交供应商、采购人双方将尽其合理的努力，促使其各自的雇员和代表尽量减少对另一方保密信息的散发和复制，并防止作出未经授权的透露。成交供应商、采购人双方同意，只有有必要知悉另一方保密信息的该方雇员和代表才会得到该等保密信息。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另一方的保密信息透露给第三方。
